八颗街道开展农村居民宅基地审批工作

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深化“放管服”改革，按照长寿区人民政府的《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文件要求，我街道面向八颗街道农村居民接受宅基地申请，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批准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农村宅基地批准书。2025年审批签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共计144件。
